
本資料由　(上市公司) 6666 羅麗芬-KY　公司提供

序號 3

發言日期 114/11/07

發言時間 19:04:48

發言人 王志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發言人職稱 總經理特助          

發言人電話 (02)87713126        

主旨
代子公司嘉文麗(福建)化妝品有限公司公告新增資金貸與金額
達處理準則第22條第一項第三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符合條款 第23款

事實發生日 114/11/07

說明 1.事實發生日:114/11/07
2.接受資金貸與之:
(1)公司名稱:麗瑞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
(2)與資金貸與他人公司之關係:
關聯企業

(3)資金貸與之限額(仟元):553,190
(4)原資金貸與之餘額(仟元):64,065
(5)本次新增資金貸與之金額(仟元):64,065
(6)是否為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
之資金貸與:是
(7)迄事實發生日止資金貸與餘額(仟元):128,130
(8)本次新增資金貸與之原因:
營運周轉

3.接受資金貸與公司所提供擔保品之:
(1)內容:
無

(2)價值(仟元):0
4.接受資金貸與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之:
(1)資本(仟元):145,000
(2)累積盈虧金額(仟元):-40,826
5.計息方式:
依合約規定

6.還款之:
(1)條件:
依合約規定

(2)日期:
視資金狀況於貸與期限一年內還款

7.迄事實發生日為止，資金貸與餘額(仟元):
128,130



8.迄事實發生日為止，資金貸與餘額占公開發行公司最近期財務報
表淨值之比率:
7.85
9.公司貸與他人資金之來源:
子公司本身

10.其他應敘明事項:
無

以上資料均由各公司依發言當時所屬市場別之規定申報後，由本系統對外公佈，資料如有虛偽不實，均由該公司負
責。


